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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财险重庆市丰都县地方财政补贴性肉

牛共富农场收益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组成。

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养殖场(户)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

险人

(一)饲养场所在禁养区域外、在当地洪水水位线以上的非蓄洪、行洪区域；

(二)管理制度健全、饲养圈舍卫生、能够保证饲养质量；

(三)年出栏肉牛在20头以上的丰都县肉牛共富农场。

保险标的

第三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肉牛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以下简称

“保险肉牛”）：

（一）投保的肉牛必须在丰都县内饲养;

（二）投保时肉牛体重在 250 公斤(含)以上，健康无疾病、无伤残，营养良

好，饲养管理规范;

（三）投保的肉牛按县级畜牧防疫部门审定的免疫程序接种并有记录，且必

须佩戴国家规定的畜禽标识。

投保人应将符合上述条件的肉牛全部投保，不得选择性投保。

保险责任

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肉牛销售的实际价格低于保险单载明的约定预

期价格，导致肉牛的销售收入低于保险合同约定的预期销售收益时，视为保险事

故发生，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及其家庭成员、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投保人或被保险人

雇佣人员的故意行为、重大过失、管理不善；

（二）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三）保险肉牛因任何原因无法出售的。

第六条 下列损失、费用，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2 / 7

（一）被保险人在保险肉牛达到正常出栏重量后继续饲养待价格升高再出

售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二）保险肉牛由于非价格原因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第七条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也不负责

赔偿。

保险金额

第八条 本保险合同的保险肉牛每头保险金额确定为 4000 元。

保险金额=每头保险金额×保险数量

保险数量以保险单载明为准。

保险期间

第九条 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为一年，具体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

准。

保险人义务

第十条 订立保险合同时，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

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内容。对保

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

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

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

力。

第十一条 本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

保险凭证。

第十二条 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被保险人提供的有关索赔的

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补充提供。

第十三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

属于保险责任的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本保险合同另

有约定的除外。

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

成赔偿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保险金的

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保险金的义务。

保险人依照前款约定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

日起三日内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四条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肉牛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

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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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本合同。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

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

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

还保险费。

第十五条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交清保险费。

第十六条 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以及地方有关肉牛管理的规定，做好养殖

管理，建立、健全和执行防疫、治疗的各项规章制度，接受农业部门和保险人的

防疫防灾检查及合理建议，切实做好安全防疫防灾工作，维护保险肉牛的安全。

保险人可以对被保险人遵守前款约定的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向投保人、被保

险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书面建议，投保人、被保险人应该认真付诸实

施。

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肉牛安全应尽责任的，保险人

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解除保险合同。

第十七条 保险肉牛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第十八条 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该：

（一）尽力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否则，对因此扩大的

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二）及时通知保险人，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故

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

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

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三）保护事故现场，允许并且协助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

第十九条 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向保险人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保险单正本或保险凭证；

（二）索赔申请书和损失清单；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

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

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处理

第二十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肉牛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

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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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当保险肉牛在保险期间内销售的实际价格低于约定预期价格

时视为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将约定预期价格与实际价格之间的差额分段，按超

额累进法计算赔偿金额：

（一）差额的计算

1.实际出栏重量不纳入赔偿计算，统一按照约定的出栏重量 1200 斤计算；

2.收益差额=(约定预期价格-实际销售价格)*1200

依据丰都县历史数据测算，每头肉牛预期销售收入为 18000 元，每头肉牛养

殖成本价格为 14000 元。

（二）赔偿金额的计算

赔偿金额=Σ各段每头赔偿金额(元/头)×各段出栏数量(头)

各段每头赔偿金额=收益差额(元/头)×该段对应赔偿比例

肉牛收益保险理赔金额测算表

价格/斤
销售收入

(元/头)

成本价格

(元/头)

收益金额

(元/头)

约定收益金额

(元/头)

收益差额

(元/头)

赔偿

比例

赔偿金额

(元/头)

15.00 18000 14000 4000 4000 0 20% 0

14.96 17950 14000 3950 4000 50 20% 10

14.92 17900 14000 3900 4000 100 20% 20

14.88 17850 14000 3850 4000 150 20% 30

14.83 17800 14000 3800 4000 200 20% 40

14.79 17750 14000 3750 4000 250 20% 50

14.75 17700 14000 3700 4000 300 20% 60

14.71 17650 14000 3650 4000 350 20% 70

14.67 17600 14000 3600 4000 400 20% 80

14.63 17550 14000 3550 4000 450 20% 90

14.58 17500 14000 3500 4000 500 20% 100

14.54 17450 14000 3450 4000 550 20% 110

14.50 17400 14000 3400 4000 600 20% 120

14.46 17350 14000 3350 4000 650 20% 130

14.42 17300 14000 3300 4000 700 20% 140

14.38 17250 14000 3250 4000 750 20% 150

14.33 17200 14000 3200 4000 800 20% 160

14.29 17150 14000 3150 4000 850 20% 170

14.25 17100 14000 3100 4000 900 20% 180

14.21 17050 14000 3050 4000 950 20% 190

14.17 17000 14000 3000 4000 1000 20% 200

14.13 16950 14000 2950 4000 1050 20% 210

14.08 16900 14000 2900 4000 1100 20% 220

14.04 16850 14000 2850 4000 1150 20%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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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16800 14000 2800 4000 1200 20% 240

13.96 16750 14000 2750 4000 1250 40% 500

13.92 16700 14000 2700 4000 1300 40% 520

13.88 16650 14000 2650 4000 1350 40% 540

13.83 16600 14000 2600 4000 1400 40% 560

13.79 16550 14000 2550 4000 1450 40% 580

13.75 16500 14000 2500 4000 1500 40% 600

13.71 16450 14000 2450 4000 1550 40% 620

13.67 16400 14000 2400 4000 1600 40% 640

13.63 16350 14000 2350 4000 1650 40% 660

13.58 16300 14000 2300 4000 1700 40% 680

13.54 16250 14000 2250 4000 1750 40% 700

13.50 16200 14000 2200 4000 1800 40% 720

13.46 16150 14000 2150 4000 1850 40% 740

13.42 16100 14000 2100 4000 1900 40% 760

13.38 16050 14000 2050 4000 1950 40% 780

13.33 16000 14000 2000 4000 2000 60% 1200

13.29 15950 14000 1950 4000 2050 60% 1230

13.25 15900 14000 1900 4000 2100 60% 1260

13.21 15850 14000 1850 4000 2150 60% 1290

13.17 15800 14000 1800 4000 2200 60% 1320

13.13 15750 14000 1750 4000 2250 60% 1350

13.08 15700 14000 1700 4000 2300 60% 1380

13.04 15650 14000 1650 4000 2350 60% 1410

13.00 15600 14000 1600 4000 2400 60% 1440

12.96 15550 14000 1550 4000 2450 60% 1470

12.92 15500 14000 1500 4000 2500 60% 1500

12.88 15450 14000 1450 4000 2550 60% 1530

12.83 15400 14000 1400 4000 2600 60% 1560

12.79 15350 14000 1350 4000 2650 60% 1590

12.75 15300 14000 1300 4000 2700 60% 1620

12.71 15250 14000 1250 4000 2750 80% 2200

12.67 15200 14000 1200 4000 2800 80% 2240

12.63 15150 14000 1150 4000 2850 80% 2280

12.58 15100 14000 1100 4000 2900 80% 2320

12.54 15050 14000 1050 4000 2950 80% 2360

12.50 15000 14000 1000 4000 3000 80% 2400

12.46 14950 14000 950 4000 3050 80% 2440

12.42 14900 14000 900 4000 3100 80% 2480

12.38 14850 14000 850 4000 3150 80% 2520

12.33 14800 14000 800 4000 3200 80% 2560

12.29 14750 14000 750 4000 3250 80% 2600



6 / 7

12.25 14700 14000 700 4000 3300 80% 2640

12.21 14650 14000 650 4000 3350 80% 2680

12.17 14600 14000 600 4000 3400 80% 2720

12.13 14550 14000 550 4000 3450 80% 2760

12.08 14500 14000 500 4000 3500 80% 2800

12.04 14450 14000 450 4000 3550 80% 2840

12.00 14400 14000 400 4000 3600 100% 3600

11.96 14350 14000 350 4000 3650 100% 3650

11.92 14300 14000 300 4000 3700 100% 3700

11.88 14250 14000 250 4000 3750 100% 3750

11.83 14200 14000 200 4000 3800 100% 3800

11.79 14150 14000 150 4000 3850 100% 3850

11.75 14100 14000 100 4000 3900 100% 3900

11.71 14050 14000 50 4000 3950 100% 3950

11.67 14000 14000 0 4000 4000 100% 4000

（三）实际销售价格

实际销售价格在丰都县农业农村委、县畜牧中心、县畜牧发展技术推广站的

指导下，科学、及时、准确的采集肉牛月度平均交易价格。

月度平均交易价格为丰都县农业农村委统计价、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畜牧技术

推广总站、丰都县有牛网月度发布的丰都县肉牛市场价格的月度平均价格加权计

算，三方分别占比三分之一，经加权计算后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并以此

作为保险公司上月的理赔依据。

县农业农村委：组织每周采集养牛大镇、大型企业的肉牛收购价格，暂定采

集高家镇恒都集团、十直镇、名山街道光明食品公司肉牛交易市场价格，并在县

农业农村委官方网站发布；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由重庆市畜牧技术推广总站月度发布的月度育肥牛价格

平均值为准，具体网址在特别约定中明确；

平台数据：采用“有牛网”中丰都数字服务站肉牛销售价格；

当市场月平均交易价格发生重大争议时，由县农业农村委组织相关人员共同

协商确定。

第二十二条 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数量小于实际出栏量时，

保险人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数量计算赔偿。

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数量大于其实际出栏量时，保险人以实际出栏量为赔偿

计算标准。

第二十三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存在重复保险，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

的相应保险金额与其他保险合同及本保险合同相应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

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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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若被保险人未如实告

知导致保险人多支付赔偿金的，保险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回多支付的部分。

第二十四条 未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向保险人提

出赔偿请求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

担赔偿责任，不退还保险费。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

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

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有关责任方负责赔偿的，保

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有

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利，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

关情况。

被保险人已经从有关责任方取得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

扣减被保险人已从有关责任方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有关责任方

请求赔偿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

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

于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

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第二十六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争议处理与法律适用

第二十七条 因履行本保险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提交保险单载明的仲裁机构仲裁；保险单未载明仲裁机构且争议发生后未达

成仲裁协议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八条 保险责任开始前，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将已收

取的保险费退还投保人；保险责任开始后，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保险人

对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保险合同解除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按日比例计收，剩

余部分退还投保人。

第二十九条 本保险合同约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农业保险条例》

等法律规定相悖之处，以法律规定为准。本保险合同未尽事宜，以法律规定为准。

其他事项

第三十条 当双方约定的肉牛价格采集方式非因保险人的过错而出现数据

缺失，造成保险人无法履行赔偿义务的，保险人不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退还

保险费。


